臺北市立金華國小游泳隊隊規
中華民國100年9月3日家長後援會制訂公布

中華民國100年9月5日施行
中華民國102年4月2日家長後援會修正公布。

中華民國102年9月14日家長後援會修正公布。

中華民國103年4月28日家長後援會修正公布。
一、目的：以培養優秀運動選手為理念，藉由泳隊的訓練與教學，培養選手正確的技能及態度，建立積極進取的運動家精神及團隊紀律，特制定泳隊隊規。

二、訓練時間：（得視情況，由教練、後援會討論後變更之）

（一）金華國小：每周一、二、四、五：上午 7:00 ─ 8:15
每周三：上午 7:00 ─ 7:50
其餘加強課部分，得視情況由教練、後援會討論，經學校同意後實施。
（二）移地訓練：以當期公布為準。 
三、泳隊費用
（一）金華國小部分
採學期制，每學期收費依訓練天數、隊員人數分攤，並經家長後援會幹部討論後決定。
（二）移地訓練課部分
每學期二次登記收費，登記繳費後不得更改上課日期及退費，如臨時無法上課者，以請假方式處理。
（三）退費辦法
自每學期開始即進行收費，如不克參與練習者，可辦理退費。
退費原則得依下列標準進行：

1、每學期開始訓練前，可申請全額退費。

2、每學期開始訓練後一個月內可申請退費1/2。

3、每學期開始訓練後超過一個月不予退費。

4、每學期開訓日以泳隊公布日為準。

5、每位隊員應於公告日起七日內完成繳費，以利隊務運作。

四、訓練部分

（一）出勤與請假部分
1、凡訓練日不可無故缺席或早退，事假應事先向教練請假。
病假者最遲當天由家長電話告訴教練，事後補請一律以無故不到論。
2、AM 07：06起即視為遲到，遲到者，得由教練視情況，以加強體能方式補足應有之訓練量。
3、請家長與隊員特別注意，請假可透過多項管道：

(1) 泳池電話：金華泳池室內電話：(02)2391-7402轉828。
(2) 口頭告知：親自到泳池請假。
(3) 電話、簡訊：總召或教練（請查詢泳隊通訊錄）。
4、每日點名，每月統計出缺席情形，並通知各家長，每學期中如有無故缺席、早退或遲到等出勤異常且屢勸未改善，情節嚴重者，經由教練團與家長後援會共同決議處理，得令退隊。
（二）訓練部分

1、教練負責訓練、授課及紀律之維護，選手必須遵從教練的教導與完成訓練內容。

2、無論陸上體能、水中訓練或淋浴更衣，訓練時間內一律聽從教練之指示，特別是與安全相關之事項。
3、隊員應聽從教練、老師之規定與指示；不服從指示或態度不佳者，得通知家長，並以禁止下水或停練方式處置；經教練制止仍再犯等情節嚴重者，由教練團與後援會共同決議處理。得令退隊。不服者得向後援會申訴。
4、隊長、副隊長協助教練管理隊員秩序。教練不在時，由隊長代表教練，認真確實執行教練交付任務。教練、隊長均不在時，由副隊長代為之；若隊員不服隊長、副隊長指示，得記錄後交由教練團查明後依隊規處理。
5、隊長、副隊長，應作表率，若有違反隊規情事，予以撤換。

6、訓練完畢，應自行將輔助器具物歸原處並放置整齊，未放好或未歸位者，口頭警告1次；第2次以上則隔日需到泳池報到並執行教練交付任務。

7、隊員如有吵架事件，予以口頭警告，並加強體能訓練；如有打架事件，予以口頭警告並停練一次；若經制止無效者，由教練、後援會及校方共同決議處理。情節重大者得令其退隊；不服者得向後援會申訴。
8、退隊考核
每學期針對「學習態度」與「進步幅度」兩部分，由教練進行考核。
若經教練多次提醒或個別加強後仍未改善者，經教練與後援會開會討論後，決定是否以退隊處之。

	1.學習態度
	遲到、學習心態、禮貌、自制力等（是否影響他人學習）

	2.進步幅度
	 以動作為主；秒數不得大幅度退步（受傷者除外）


9、訓練期間若有身體不適，需主動告知教練，依教練評估是否繼續進行訓練或休息。

10、測驗：每月測驗一次，教練可視情況需要變更、調整。測驗成績進步者，由教練團公開嘉勉。
（三）比賽部分
1、所有隊員應秉持高度自信心、榮譽感與責任感，積極踴躍參加教練及家長後援會決定參加之各項比賽。
各項比賽全隊是否全隊參加，由教練及後援會討論後決定。

2、為尊重比賽及全隊榮譽，除個人重大突發狀況，否則不得輕易退賽或棄權比賽項目。事假應事先向教練請假，病假者最遲當天由家長電話告訴教練，未請假者，視同無故缺席，列入出缺勤紀錄。
3、比賽期間，除下場比賽外，應盡量休息或看書、做功課，以儲備體力參加比賽，不准玩手機、帶電動或其他遊戲機，違反者，教練或家長後援會得沒收，賽後歸還。

4、比賽期間，如有違反校規且影響校譽者，予以體能加強訓練；若經教練制止無效且情節嚴重者，由教練團與後援會共同決議處理，得令退隊，並得呈報學校處理，不服者得向後援會申訴。

5、比賽期間，參賽隊員不論個人有無比賽，全隊均應到場，不遲到或先行離開。比賽完畢，請隊員先自行查明項目及成績，自行留存並報告教練，以資核對紀錄。

6、比賽獲獎者，請學校公開表揚。

五、若有請假、態度不佳、打架或其他事項等嚴重違反隊規情事者，由教練團與後援會共同決議處理。情節嚴重者得令退隊，不服者得向後援會申訴。

六、本規定，如有不足之處，得經後援會幹部討論後修改，並通知公告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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